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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法律上如何认定？
法官以案释法带你了解家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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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张莹骅

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和维权途径的

完善， 曾经的“家丑不可外扬” 已越来越被

“勇于向家庭暴力说不” 代替， 越来越完善

的法律法规和越来越严厉的制裁后果， 也让

拳头归于冷静。

然而， 一般观念上的“家庭暴力” 和法

律规制的“家庭暴力” 却并不完全相同。 有

暴力行为就构成家庭暴力吗？ 什么是法律上

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是什

么？ 家庭暴力的法律救济有哪些？ 本期专家

坐堂， 我们邀请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资深

法官， 通过四则真实案例带你了解“家庭暴

力”。

案例一

有暴力行为≠构成家庭暴力

胡萍和李平原是一对婚龄近 30 年的恩

爱夫妻， 数年前， 胡萍不幸罹患癌症， 李平

贴身照顾， 无微不至。 随着胡萍的逐渐康

复， 人到中年的夫妻俩却闹起了离婚。

胡萍诉至法院称， 自己患病多年， 李平

虽陪伴在侧却多有怨言，双方常有争执。李平

性格偏激， 双方意见不同时李平经常对自己

谩骂和指责，甚至动手推搡冲撞。双方冲突激

烈的时候，李平还扬言要杀了自己，并在家中

点火，不断威胁恐吓。因惧怕李平的暴力威胁

和言语恐吓， 胡萍离家外住， 与李平分居。

在离婚诉讼期间， 胡萍还向法院提交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要求法院签发人身保

护令， 限制李平对自己的暴力行为。

李平辩称， 不认可胡萍所述的暴力情

节。 李平认为， 胡萍生性多疑， 患病多年期

间更是疑神疑鬼， 李平被胡萍逼急了确实发

狠说过要杀了胡萍的言语， 但只是在愤怒情

绪影响下的一时口快， 不会采取实际杀害胡

萍的行为， 也从未冲撞或伤害过胡萍。 双方

在胡萍患病期间均经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李平承诺会把自己的坏脾气改掉， 也愿意把

家庭财产和自己的收入全部交给胡萍保管，

希望胡萍告知居住地点或者回家居住， 由自

己继续照顾并在家调养身体。

针对胡萍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法院经审理认为， 人身安全保护令所限制的

家庭暴力应当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 本案

中， 胡萍罹患重病， 李平理应贴心照顾， 但

双方因家庭琐事沟通交流不畅， 夫妻关系出

现裂痕， 李平脾气急躁， 其言辞行为均有不

妥之处， 给胡萍身心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李

平在双方争吵中偶有点冲动言行并未对胡萍

造成现实伤害或伤害威胁， 不宜认定为“家

庭暴力”， 且胡萍已经搬离双方共同居住的

场所， 双方分开居住， 不具有遭受暴力的紧

迫性。

综上， 法院并未支持胡萍的人身安全保

护令申请。

【法官说法】

诚然， 所有的暴力行为都应该被制止，

但被我国法律调整的家庭暴力不仅要求有暴

力行为或暴力威胁， 还需有现实的伤害后果

发生。 司法资源的启动和司法救济的实施有

其必要门槛， 在自力救济尚可阻止伤害的情

况下， 防患于未然才是第一选择。

案例二

家庭冲突≠家庭暴力

小雪和大林同是学校老师， 学舞蹈出生

的小雪身材娇小， 腰身盈盈； 身为体育老师

的大林身材高大， 魁梧壮硕。 两人一见钟

情， 携手步入婚姻。 然而生育女儿后， 双方

在孩子教育上产生严重分歧。 在孩子年幼

时， 双方即因孩子抚养琐事产生肢体冲突并

报警。 孩子上小学后， 双方矛盾愈加突出。

小雪对女儿极为严格， 为女儿报了各类补习

班和兴趣班， 要求女儿事事争先； 大林则推

崇快乐成长， 希望女儿早睡早起， 课余时间

自由玩乐。

一日， 小雪因女儿不认真练琴严厉批评

孩子， 大林见状就要带孩子出门， 拉扯间，

瘦小的小雪被大林推倒在地。 委屈的小雪当

即报警， 后经医生诊断为软组织挫伤。 此

后， 小雪以大林情绪暴躁并施加家庭暴力为

由起诉要求离婚。

大林断然否认自己存在家庭暴力， 大林

承认双方在争执过程中互有推搡， 可能给小

雪造成了擦伤等软组织受伤。 但根据双方明

显的体格差异， 假如大林欲对小雪实施家庭

暴力， 小雪所受伤害远不止如此。 故大林认

为双方争吵过程中的推搡行为不符合法律规

定的家庭暴力情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雪提供的报警记录

未经警方确认， 验伤单也仅能证明小雪的伤

情， 尚不足以 证明大林对小雪实施了家

庭暴力。 即使小雪所诉伤情系大林所为， 两

次验伤单显示时间相距 1年， 结合伤情发生

的时间及受伤程度， 尚不足以认定为法律意

义上的家庭暴力， 故对于小雪主张的家庭暴

力事实， 法院不予认定。

【法官说法】

家庭暴力强调的是不因任何原因， 一方

对另一方实施的经常性的身心伤害， 应当与

偶发的、 特定的家庭冲突相区别。 若因家庭

琐事导致双方各执己见， 在争执过程中演变

为欠温和的肢体接触， 不宜直接认定为家庭

暴力。

案例三

有暴力≠有赔偿

刘艳和李军是一对再婚夫妻， 遭遇过一

段不愉快婚姻的两人各自带着孩子组建了新

的家庭。 或是因为遭遇过婚姻的挫折， 或是

出于对自己孩子的偏爱和保护， 两人在婚后

猜忌不断， 争吵不止。 尽管经历过生活的磨

砺， 但两个中年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却不够

沉稳冷静， 几乎每次争吵两人都会大打出

手， 彼此推搡， 在一次又一次惊动警察后，

刘艳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并以家庭暴力为

由要求李军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李军辩称， 同意离婚， 但不同意给付精

神损害赔偿。 李军认为， 自己才是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 刘艳是双方肢体冲突的挑起者， 自

己出于自卫对刘艳采取约束动作， 不是主观有

意地施加暴力。 故自己才有权向刘艳主张精神

损害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艳和李军在婚后未能

正确处理夫妻矛盾， 而是采用不理智、 不理性

的激进方式， 相互推搡、 彼此冲撞， 冲动行

事， 给彼此身心都造成伤害， 导致矛盾激化，

夫妻感情破裂。 现双方对离婚达成一致意见，

法院不再调解和好， 依法予以照准。 至于双方

均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赔偿请求， 因双方在处

理夫妻矛盾的方式选择上均有过错， 既不符合

夫妻沟通的理性期待， 亦超出自我防护之必

要， 故对两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均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婚姻法》 第 46 条赋予婚姻无过错方提

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 该赔偿包括财产损

失， 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但提出的主体限于

“无过错方”。 在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 相应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无法获得支持。

案例四

一次暴力也可能构成家暴

张樱和陈海相恋多年， 却在婚期将近的时

候产生了矛盾， 虽顺利成婚， 但日常摩擦不

断。 婚后不久， 张樱又被确诊患有忧郁症， 对

若即若离的陈海多有猜忌， 动辄情绪失控。 身

为丈夫的陈海不仅没有体谅张樱无法自控的情

绪， 却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动了离婚的念头。

在一次激烈争吵中， 情绪失控的张樱抄起

了水果刀在空中不断比划， 陈海奋身夺下水果

刀并踢到一边。 没有了水果刀的张樱继续歇斯

底里，愤怒的陈海彻底情绪失控，将张樱推倒在

地并多次踢踹。后经邻居报警，张樱被送往医院

救治。 经医生诊断，张樱的三根肋骨骨折，多处

软组织挫伤，已构成轻伤。 随后，陈海被采取刑

事措施。 在审查起诉阶段， 陈海向张樱转账

10 万元作为赔偿， 但并未换得张樱的谅解。

最终， 陈海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9 个

月， 缓期 1年执行。 在后续的离婚纠纷中， 法

院亦认定了陈海对张樱的家庭暴力情节。

【法官说法】

在一方采取暴力行为对另一方造成严重伤

【本期专家】

杜春娟，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 尤其擅长婚姻、 继承及涉少

家事纠纷的处理， 在家事审判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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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问： 什么是法律上的 “家庭暴力”？

答： “家庭暴力” 是指行为人以殴打、 捆

绑、 残害、 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家庭成员的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

后果的行为。 持续性、 经常性的家庭暴力， 构

成虐待。

问： 家庭暴力的特征？

答： 暴力频率的反复性、 暴力持续的隐蔽

性、 伤害后果的严重性。

问： 家庭暴力的类型？

答： 身体暴力、 性暴力、 精神暴力、 经济

控制。

问： 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答： 暴力结果的严重性和暴力频率的持续

性：

公安出警记录： 仅一次出警记录只能证明

暴力存在， 不能证明长期性； 如无相应的验伤

或就医记录， 不能证明伤害结果的存在； 出警

记录仅有报警一方签字的， 无公安机关处理结

果的， 只能认定为一方陈述， 不能作为证明家

暴行为的直接证据。

验伤报告及照片： 仅能证明受伤的事实，

还需补强伤害来源是另一方的暴力行为； 伤害

结果通常需要认定构成轻微伤， 单纯的软组织

挫伤一般不认定构成严重家暴。

聊天记录、 保证书、 录音及视频： 通常属

于补强证据， 用以佐证其他证据， 单独的上述

证据通常无法认定为家庭暴力。

问： 家庭暴力的法律救济有哪些？

答： 民事责任： 是法定离婚事由； 是法定

婚姻过错， 可以以此主张损害赔偿； 是人身安

全保护令申请事由； 如构成虐待， 是剥夺继承

权的法定事由。

行政责任： 15 ?以下拘留、 200 ?以下罚

款或者警告。

刑事责任： 严重的家庭暴力可能构成暴力

干涉婚姻自由罪、 虐待罪、 故意伤害罪、 故意

杀人罪、 侮辱罪等。

害， 被公安机关采取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

况下， 即便不存在持续性的暴力行为， 通常也

会被认定为家庭暴力。

（以上人物均系化名）


